
保 護 稀 有 動 植 物 諮 詢 委 員 會  
通 過 的 會 議 記 錄  

 
 

日 期 ： 二 Ｏ 一 二 年 一 月 十 日 (星 期 二 )  
時 間 ：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  
地 點 ： 漁 農 自 然 護 理 署 (漁 護 署 )總 部 7 0 1室  
 
出 席 者  
 

單 錦 城 博 士  
主 席  

 

趙 善 德 博 士  
委 員  

朱 利 民 教 授  
梁 美 儀 博 士  
梁 榮 能 教 授  
曾 國 強 先 生  
曾 守 潤 先 生  
 
梁 肇 輝 博 士 ,  J P     署 理 漁 農 自 然 護 理 署 署 長  
李 文 恩 女 士    環 境 保 護 署 高 級 政 務 主 任 (自 然 保 育 )  
 

曾 昭 燁 先 生    漁 農 自 然 護 理 署 助 理 秘 書 (委 員 會 ) 1  
秘 書  

 
 
列 席 者  
 

陳 耀 強 先 生    高 級 瀕 危 物 種 保 護 主 任  
漁 農 自 然 護 理 署 人 員  

黃 廣 潮 先 生    瀕 危 物 種 保 護 主 任 (行 動 )  
胡 嘉 儀 女 士    瀕 危 物 種 保 護 主 任 (牌 照 事 務 ) 2  
 

陳 鎮 邦 先 生  高 級 督 察  
香 港 海 關 人 員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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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 港 海 洋 公 園 代 表  
吳 守 堅 先 生   動 物 及 教 育 總 監  
何 越 晶 女 士    動 物 資 料 主 任  
 
 
因 事 缺 席 者  
 
梁 魏 懋 賢 女 士 ,  J P  
羅 麗 珊 女 士  
馬 妙 華 女 士  
王 象 志 先 生  
黎 接 傳 先 生     漁 農 自 然 護 理 署 助 理 署 長 (自 然 護 理 )  
 
 
主 席 致 開 會 辭  
 
0 1 / 1 2   主 席 歡 迎 各 委 員 出 席 會 議 ， 特 別 是 首 次 出 席 會 議 的 環 境 保

護 署 高 級 政 務 主 任 (自 然 保 育 )李 文 恩 女 士 。  
 
0 2 / 1 2  主 席

( a )  

告 知 委 員，會 議 期 間 會 進 行 錄 音，以 便 撰 寫 會 議 記 錄。

當 會 議 記 錄 通 過 後 ， 便 會 把 錄 音 記 錄 銷 毀 。  
 
 
議 程 項 目  
 
I .  通 過 上 次 二 Ｏ 一 一 年 五 月 二 十 日 的 會 議 記 錄  
 
0 3 / 1 2  上 次 二 Ｏ 一 一 年 五 月 二 十 日 的 會 議 記 錄 無 須 修 訂 ， 獲 得 通

過 。  
 
 
I I .  續 議 事 項  
 

 

安 置 由 香 港 愛 護 動 物 協 會 ( 協 會 )接 收 的 瀕 危 物 種 寵 物 ( 第
7 0 / 1 1段 )  

0 4 / 1 2  黃 廣 潮 先 生 報 告 ， 自 計 劃 在 二 Ｏ 一 一 年 六 月 展 開 以 來 ， 協

會 接 收 了 2 2隻 由 漁 護 署 送 交 的 活 生 動 物 ， 當 中 以 陸 龜 和 蜥 蜴 為 主 。

同 時，市 民 亦 把 4隻 活 生 動 物 送 交 協 會。這 些 動 物 大 部 分 已 由 合 適 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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士 領 養 ， 作 為 寵 物 。 他 表 示 計 劃 運 作 暢 順 ， 漁 護 署 會 繼 續 監 察 其 成

效 。  
 

0 5 / 1 2  一 名 委 員 詢 問 動 物 被 領 養 前 植 入 晶 片 一 事 。 黃 廣 潮 先 生

( b )  

回

應 時 指 出 ， 如 果 從 動 物 福 利 的 角 度 來 看 屬 可 行 及 可 以 接 受 ， 協 會 便

會 為 被 領 養 的 動 物 植 入 晶 片 。 協 會 亦 會 考 慮 為 不 適 合 植 入 晶 片 的 動

物 採 用 其 他 方 法 ， 例 如 為 雀 鳥 戴 上 腳 環 等 。  
 

 
0 6 / 1 2  

海 洋 公 園 引 進 新 動 物 計 劃 的 最 新 情 況 (第 7 4 / 1 1至 9 8 / 1 1段 )  

主 席 申 報 ， 香 港 海 洋 公 園 保 育 基 金 (保 育 基 金 )正 資 助 他 就

馬 蹄 蟹 進 行 的 研 究 。 委 員 備 悉 此 事 。  
 

(梁 肇 輝 博 士 ,  J P於 此 時 加 入 會 議 。 )  
 
0 7 / 1 2  吳 守 堅 先 生 告 知 委 員 ， 海 洋 公 園 與 成 都 動 物 園 簽 訂 為 期 三 年

的 租 借 協 議 ， 引 入 兩 頭 人 工 繁 殖 的 雌 性 金 絲 幼 猴 到 海 洋 公 園 作 展

覽 ， 以 提 倡 保 育 該 品 種 和 保 護 牠 們 的 生 境 。 兩 頭 金 絲 猴 預 計 於 二 Ｏ

一 二 年 一 月 抵 港，並 進 行 為 期 至 少 4 5天 的 檢 疫，之 後 遷 入 大 熊 貓 園，

與 安 安 和 佳 佳 為 鄰 。 大 熊 貓 園 裝 修 工 作 在 二 Ｏ 一 二 年 二 月 一 日 至 三

月 十 二 日 期 間 進 行 ， 以 便 為 金 絲 猴 營 造 自 然 環 境 並 設 置 大 範 圍 的 攀

爬 裝 置 。  
 
0 8 / 1 2  吳 先 生 補 充 ， 海 洋 公 園 會 在 裝 修 期 間 安 裝 隔 音 器 及 簾 幕 ，

盡 量 減 少 對 安 安 及 佳 佳 構 成 滋 擾 ， 並 會 為 牠 們 提 供 脫 敏 訓 練 。 海 洋

公 園 亦 訂 有 應 變 計 劃 ， 在 有 需 要 時 會 把 安 安 及 佳 佳 暫 時 遷 往 大 熊 貓

之 旅 展 區 。  
 
0 9 / 1 2  吳 先 生 告 知 與 會 者 ， 海 洋 公 園 計 劃 在 二 Ｏ 一 二 年 第 二 季 從

日 本 引 進 一 頭 人 工 繁 殖 的 雄 性 海 象 及 一 頭 拯 救 回 來 的 雌 性 海 象 。 他

表 示 ， 該 頭 拯 救 回 來 的 雌 性 海 象 源 自 俄 羅 斯 ， 在 日 本 福 島 水 族 館 經

由 人 工 飼 養 已 有 1 1年 ， 由 於 海 象 的 伴 侶 在 二 Ｏ 一 一 年 三 月 的 海 嘯 中

死 去 ， 福 島 水 族 館 遂 與 海 洋 公 園 合 作 ， 於 海 洋 公 園 撮 合 兩 頭 海 象 。

海 洋 公 園 正 修 訂 北 極 展 館 的 設 計 ， 為 兩 頭 海 象 加 大 乾 地 。  
 
1 0 / 1 2  吳 先 生 補 充 ， 海 洋 公 園 計 劃 在 二 Ｏ 一 二 年 上 半 年 引 進 《 瀕

危 野 生 動 植 物 種 國 際 貿 易 公 約 》 (《 公 約 》 )附 錄 I I的 人 工 繁 殖 物 種 ，

包 括 雪 鴞 、 中 華 鱘 及 翡 翠 樹 蚺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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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1 / 1 2  吳 先 生 向 委 員 匯 報 ， 截 至 二 Ｏ 一 一 年 十 二 月 三 十 一 日 ， 海

洋 公 園 管 理 共 1 0 6種 《 公 約 》 載 列 的 物 種 ， 總 數 為 8 4 6隻 ， 其 中 有 1 2
種 為 《 公 約 》 附 錄 Ｉ 物 種 ， 8 9種 為 《 公 約 》 附 錄 I I物 種 。  

 
1 2 / 1 2  吳 先 生 向 委 員 匯 報 ， 目 前 四 頭 大 熊 貓 都 情 況 穩 定 ， 年 老 的

安 安 及 佳 佳 正 服 用 藥 物 ， 以 減 輕 機 能 退 化 的 問 題 。 此 外 ， 四 頭 小 熊

貓 都 情 況 穩 定 ， 並 已 踏 入 性 成 熟 期 ， 海 洋 公 園 正 為 此 擬 訂 二 Ｏ 一 二

年 冬 季 繁 殖 期 的 繁 殖 計 劃 。  
 

1 3 / 1 2  吳 先 生 向 委 員 匯 報 有 關 《 公 約 》 載 列 的 其 他 動 物 的 最 新 情

況 。 他 指 出 ， 海 洋 公 園 利 用 先 進 的 人 工 繁 殖 技 術 ， 已 在 二 Ｏ 一 一 年

五 月 至 十 二 月 期 間 繁 殖 1 8株 石 珊 瑚 。 海 洋 公 園 的 最 終 目 標 是 透 過 人

工 繁 殖 及 與 其 他 水 族 館 交 換 的 方 式 ， 維 持 展 館 內 石 珊 瑚 的 數 目 。  
 

1 4 / 1 2  吳 先 生 向 委 員 簡 介 保 育 基 金 的 保 育 工 作 。 他 表 示 ， 保 育 基

金 在 二 Ｏ 一 一 至 一 二 年 度 已 撥 出 港 幣 4 9 0萬 元 款 項，資 助 有 關 亞 洲 區

2 7個 受 威 脅 物 種 的 4 1個 新 項 目 。 他 邀 請 委 員 在 二 Ｏ 一 二 年 一 月 三 十

一 日 截 止 日 期 前 申 請 二 Ｏ 一 二 至 一 三 年 度 的 研 究 撥 款 。 他 亦 向 委 員

匯 報 大 熊 貓 、 小 熊 貓 及 金 絲 猴 保 育 項 目 的 最 新 情 況 。  
 

1 5 / 1 2  吳 先 生 向 委 員 簡 介 海 洋 公 園 的 教 育 工 作 。 他 表 示 海 洋 公 園

在 過 去 3 4年 為 大 約 6 0萬 名 本 地 學 生 提 供 學 習 活 動 。 此 外 ， 根 據 離 園

問 卷 調 查 結 果 ， 9 4 %受 訪 遊 客 表 示 參 觀 動 物 展 館 可 提 高 他 們 對 保 護

動 物 及 環 境 的 承 擔 。  
 

1 6 / 1 2  吳 先 生 邀 請 委 員 出 席 二 Ｏ 一 二 年 一 月 十 四 日 由 保 育 基 金 舉

辦 的 第 1 7屆 海 洋 公 園 保 育 日 暨 中 華 白 海 豚 保 育 研 討 會 。  
 

[會 後 補 註：秘 書 已 在 二 Ｏ 一 二 年 一 月 十 一 日 向 委 員 發 出 保 育 基 金 的

電 郵 邀 請 函 。 ]  
 

(海 洋 公 園 的 代 表 於 此 時 離 席 。 )  
 
 

I I I .  《 瀕 危 野 生 動 植 物 種 國 際 貿 易 公 約 》 動 物 委 員 會 第 二 十 五

屆 會 議 及 常 務 委 員 會 第 六 十 一 屆 會 議 的 報 告  
 (委 員 會 文 件 ： C P / E S A C / 1 / 2 0 1 2號 )  

 
1 7 / 1 2  黃 廣 潮 先 生 向 委 員 簡 介 委 員 會 文 件 第 C P / E S A C / 1 / 2 0 1 2號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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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8 / 1 2  一 名 委 員 詢 問 有 關 豁 免 屬 個 人 及 家 庭 財 物 的 瀕 危 動 物 的 許

可 證 規 定 一 事。黃 廣 潮 先 生 就 此 回 應 時 表 示，香 港 嚴 格 遵 行《 公 約 》

的 豁 免 規 定 。 進 口 、 出 口 或 再 出 口 屬 個 人 及 家 庭 財 物 的 附 錄 I I物 種

標 本 (活 生 標 本 除 外 )可 獲 豁 免 許 可 證 規 定 ， 但 出 口 或 進 口 地 必 須 實

施 同 樣 的 豁 免 安 排 。 若 干 獲 豁 免 的 物 種 設 有 數 量 限 制 ， 例 如 獲 豁 免

的 鱘 魚 魚 子 醬 數 量 為 每 人 1 2 5克 ， 獲 豁 免 的 鱷 魚 標 本 數 量 為 每 人 四

件 。 他 補 充 說 ， 有 關 豁 免 的 資 料 可 在 漁 護 署 網 站 及 宣 傳 資 料 瀏 覽 。  
 
 

I V .  返 還 活 生 豬 鼻 鱉 到 印 尼 的 報 告  
(委 員 會 文 件 ： C P / E S A C / 2 / 2 0 1 2 )  

 
1 9 / 1 2  黃 廣 潮 先 生 向 委 員 簡 介 委 員 會 文 件 第 C P / E S A C / 2 / 2 0 1 2號 。  

 
2 0 / 1 2  一 名 委 員 表 揚 漁 護 署 及 嘉 道 理 農 場 暨 植 物 園 在 返 還 工 作 上

表 現 出 色 。 他 建 議 將 之 記 錄 在 案 。  
 
2 1 / 1 2  主 席 指 出 ， 一 個 國 家 往 往 不 願 承 認 某 些 充 公 動 物 是 從 該 國

偷 運 出 境 ， 漁 護 署 及 嘉 道 理 農 場 暨 植 物 園 在 此 事 上 作 出 突 破 ， 與 印

尼 政 府 合 作 送 還 豬 鼻 鱉 。 他 贊 同 該 名 委 員 的 建 議 。  
 

2 2 / 1 2  一 名 委 員 亦 同 意 該 名 委 員 的 建 議 。 他 詢 問 漁 護 署 以 往 曾 否

把 活 生 動 物 送 返 所 屬 國 家 ， 以 及 署 方 日 後 會 否 送 還 活 生 動 物 。  
 
2 3 / 1 2  黃 廣 潮 先 生 回 答 說 ， 漁 護 署 一 直 嘗 試 在 可 行 情 況 下 把 活 生

動 物 送 返 其 自 然 分 佈 範 圍 。 他 告 知 委 員 ， 漁 護 署 於 二 Ｏ Ｏ 九 年 成 功

把 3 0 0隻 四 爪 陸 龜 及 1 0 7隻 豹 龜 分 別 送 返 巴 基 斯 坦 及 坦 桑 尼 亞 。 他 強

調 ， 如 有 充 分 證 據 證 明 被 充 公 的 動 物 其 實 來 自 某 國 ， 漁 護 署 一 般 會

要 求 出 口 國 考 慮 接 收 有 關 的 動 物 。 如 不 能 送 返 ， 漁 護 署 會 探 討 其 他

方 案 ， 包 括 把 動 物 捐 贈 予 本 地 或 海 外 機 構 ， 以 便 在 保 育 、 教 育 或 科

學 用 途 上 物 盡 其 用 。  
 

2 4 / 1 2  黃 廣 潮 先 生

2 5 / 1 2  該 名 委 員 詢 問 漁 護 署 日 後 會 否 要 求 印 尼 當 局 提 供 該 批 豬 鼻

鱉 的 存 活 率 。

回 答 該 名 委 員 的 詢 問 時 表 示 ， 莫 勞 基 國 家 公 園

是 豬 鼻 鱉 的 自 然 生 境 ， 選 擇 這 個 地 點 是 由 於 豬 鼻 鱉 再 被 捕 捉 的 機 會

很 低 。  
 

陳 耀 強 先 生 就 此 回 應 說 ， 豬 鼻 鱉 放 生 後 難 以 追 蹤 其 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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落 。 他 補 充 ， 如 印 尼 政 府 及 人 民 重 視 保 育 ， 豬 鼻 鱉 將 可 得 到 較 佳 的

保 護 。 他 得 悉 當 地 村 落 的 村 長 也 參 與 放 生 行 動 ， 對 保 護 豬 鼻 鱉 一 事

亦 樂 於 承 擔 。  
 

2 6 / 1 2  陳 耀 強 先 生 闡 述 ， 漁 護 署 不 時 會 檢 獲 大 量 活 生 動 物 ， 署 方

會 設 法 為 這 些 動 物 物 色 適 當 收 容 所 。 但 鑑 於 動 物 大 多 健 康 欠 佳 ， 而

香 港 的 收 容 設 施 亦 有 限 ， 有 時 人 道 毀 滅 是 最 人 道 的 做 法 。 再 者 ， 有

關 方 面 亦 需 投 放 大 量 人 力 物 力 ， 才 可 妥 善 飼 養 和 照 顧 有 關 動 物 。 他

感 謝 嘉 道 理 農 場 暨 植 物 園 向 漁 護 署 提 供 所 需 的 協 助 ， 以 暫 時 收 容 和

照 顧 該 批 豬 鼻 鱉 。  
 
 

V .  二 Ｏ 一 一 年 的 教 育 及 宣 傳 工 作  
(委 員 會 文 件 ： C P / E S A C / 3 / 2 0 1 2 )  

 
2 7 / 1 2  胡 嘉 儀 女 士 講 解 委 員 會 文 件 第 C P / E S A C / 3 / 2 0 1 2號 。 她 邀 請

委 員 於 會 後 參 觀 翻 新 後 的 瀕 危 物 種 資 源 中 心 。  
 
[會 後 補 註：委 員 於 會 後 參 觀 翻 新 後 的 瀕 危 物 種 資 源 中 心，對 新 安 裝

的 設 施 表 示 滿 意 。 ]  
   
2 8 / 1 2  一 名 委 員 建 議 漁 護 署 考 慮 參 與 每 年 在 維 多 利 亞 公 園 舉 行 的

香 港 花 卉 展 覽 ， 胡 嘉 儀 女 士 對 此 作 出 回 應 。 陳 耀 強 先 生 補 充 ， 漁 護

署 向 來 都 在 花 卉 展 覽 舉 行 前 ， 就 瀕 危 物 種 的 保 護 及 貿 易 管 制 向 康 樂

及 文 化 事 務 署 提 供 意 見 。  
 
2 9 / 1 2  一 名 委 員 建 議 在 管 制 站 展 示 顯 眼 模 型 。 陳 耀 強 先 生 回 應 時

解 釋 ， 顯 眼 模 型 可 能 會 吸 引 旅 客 在 模 型 旁 聚 集 ， 阻 塞 通 道 。 為 充 分

善 用 宣 傳 活 動 有 限 的 可 用 位 置 ， 展 板 上 的 文 字 會 盡 量 簡 短 ， 方 便 閱

讀 ， 漁 護 署 並 會 調 派 人 員 向 旅 客 派 發 宣 傳 小 冊 子 。  
 
 
V I .  《 瀕 危 野 生 動 植 物 種 國 際 貿 易 公 約 》 工 作 進 度 簡 報  

(委 員 會 文 件 ： C P / E S A C / 4 / 2 0 1 2 )  
 

3 0 / 1 2  黃 廣 潮 先 生 講 解 委 員 會 文 件 第 C P / E S A C / 4 / 2 0 1 2號 。 該 文 件

匯 報 二 Ｏ 一 一 年 四 月 一 日 至 十 一 月 三 十 日 期 間 ， 漁 護 署 在 香 港 執 行

《 公 約 》 的 相 關 工 作 。 他 特 別 提 及 多 宗 未 領 有 許 可 證 而 進 口 、 管 有

和 再 出 口 瀕 危 物 種 的 重 要 案 件 。 委 員 備 悉 文 件 內 容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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V I I .  根 據 《 保 護 瀕 危 動 植 物 物 種 條 例 》 簽 發 的 許 可 證 及 證 明 書

的 收 費 檢 討  
(委 員 會 文 件 ： C P / E S A C / 5 / 2 0 1 2 )  

 
3 1 / 1 2  陳 耀 強 先 生 講 解 委 員 會 文 件 第 C P / E S A C / 5 / 2 0 1 2號 。  
 
3 2 / 1 2  陳 耀 強 先 生 回 應 一 名 委 員 的 詢 問 時 表 示 ， 成 本 檢 討 大 約 於

兩 年 前 進 行 。   
 
3 3 / 1 2  梁 肇 輝 博 士 ,  J P解 釋，根 據 政 府 的 收 費 政 策，政 府 收 費 應 每

年 與 更 新 的 成 本 比 較 以 作 檢 討 。 如 兩 者 之 間 差 異 太 大 ， 便 會 考 慮 調

整 收 費 。 他 解 釋 ， 政 府 因 應 過 去 數 年 經 濟 不 景 而 凍 結 收 費 ， 導 致 部

分 許 可 證 及 證 明 書 現 時 的 收 費 與 更 新 的 成 本 之 間 差 異 甚 大 。 根 據 政

府 的 收 費 政 策 ， 當 局 認 為 有 需 要 修 訂 有 關 費 用 ， 以 便 能 逐 步 達 到 收

回 全 部 成 本 的 目 標 。  
 
3 4 / 1 2  一 名 委 員 詢 問 漁 護 署 檢 討 收 費 時 會 否 考 慮 每 張 許 可 證 涵 蓋

的 付 運 貨 物 的 價 值。梁 肇 輝 博 士 ,  J P回 答 說，政 府 的 收 費 政 策 不 會 考

慮 付 運 貨 物 的 價 值 ， 而 漁 護 署 亦 會 遵 行 有 關 政 策 。   
 
3 5 / 1 2  該 名 委 員 詢 問 漁 護 署 會 否 調 整 收 費 ， 以 便 一 次 過 收 回 全 部

成 本。梁 肇 輝 博 士 ,  J P在 回 應 時 解 釋，政 府 的 收 費 政 策 是 逐 步 收 回 全

部 成 本 。   
 
3 6 / 1 2  陳 耀 強 先 生 補 充 ， 合 理 的 收 費 水 平 可 鼓 勵 公 眾 遵 從 瀕 危 物

種 的 貿 易 管 制 規 定 。   
 
3 7 / 1 2  一 名 委 員 說 ， 由 於 每 張 許 可 證 涵 蓋 的 付 運 貨 物 的 價 值 往 往

甚 高 ， 就 實 際 金 額 而 言 ， 有 關 收 費 增 幅 不 大 。 他 相 信 貿 易 商 可 以 接

受 該 增 幅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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V I I I .  服 務 市 民  ─  服 務 標 準 委 員 會 第 三 十 三 次 監 察 報 告  
 (委 員 會 文 件 ： C P / E S A C / 6 / 2 0 1 2 )  
 
3 8 / 1 2  胡 嘉 儀 女 士 講 解 委 員 會 文 件 第 C P / E S A C / 6 / 2 0 1 2號 。 該 文 件

匯 報 漁 護 署 在 二 Ｏ 一 一 年 六 月 至 九 月 季 度 的 表 現 。 委 員 對 文 件 沒 有

意 見 。  
 
 
I X .  其 他 事 項  
 
3 9 / 1 2  委 員 沒 有 提 出 其 他 事 項 討 論 。  

 
 

X .  下 次 會 議 日 期  
 
4 0 / 1 2  主 席 表 示 ， 下 次 會 議 日 期 容 後 通 知 。  

 
4 1 / 1 2  會 議 於 下 午 四 時 零 五 分 結 束 。  
 
 
 

-  完  -  
 
 
 
 
m n 2 6 7 9  


